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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非常重大出售事項之延長第二階段最後截止日期

茲提述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日、二零

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和二零二二年六月

六日的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、賣方、MIE Maple及買方於二零二二年

一月二十日訂立的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（「該交易」）。除另有界定外，

本公告所用詞彙將與該公告和該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（視情況而定）。

延長第二階段最後截止日期

由於履行第二階段條件需要更多的時間，本公司、賣方、MIE Maple及買方於二

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簽訂協議，將第二階段最後截止日期由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

日（即該協議簽訂之日起計八 (8)個月當日）延長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。除上

文所披露者外，該協議全部其他主要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。

由於該交易須若干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告完成，故該交易不一定會落實進行。因

此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瑞霖先生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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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 (1)執行董事張瑞霖先生、趙江巍先生及林瑋瑭先

生； (2)非執行董事關紅軍先生及高岩女士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梅建平先生、廖

英順先生、楊日泉先生、郭燕軍先生及艾民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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